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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轮台12月4日讯（记
者 景丽君 通讯员 任平天）

“你们是人民群众的‘守护神’，
是社会安宁的‘定海神针’……”
11 月 24 日，轮台县公安局刑事
侦查大队民警徐亮收到一封来
自四川的感谢信，信里受害人
李志成这样写道。这封跨越
千里的谢意，为一宗历时一年
半、横跨多省的电信网络诈骗
案画上了圆满句号。11 月 10
日，随着最后一笔被骗资金返
还至受害人李志成账户，这起
案值 339150 元的诈骗案，实现

了全额追赃挽损。
2024 年 5 月 19 日，暂住轮

台县的李志成接到一个陌生来
电，对方自称是“中国国际航空
公司客服”，准确报出了他预定
的航班信息，并告知其航班因
故延误，需要紧急办理改签退
款手续。

由于对方掌握的信息完全
准确，李志成深信不疑，在对方
的诱导下，一步步提供了个人
银行卡号、身份证信息、手机验
证码等。挂断电话后，李志成
收到的不是改签成功的通知，

而是银行卡内 339150元存款被
转空的短信提醒。他慌忙回拨
电话，听筒里传来的已是“已停
机”的忙音。

次日，精神几近崩溃的李
志成来到轮台县公安局刑事侦
查大队报警。

接到报案后，刑事侦查大
队迅速抽调精干力量成立专案
组。然而，侦破过程远比想象
中的艰难。诈骗分子手段专业，
涉案资金通过多个层级、分布不
同地区的账户被快速分解、转
移，线索追踪屡屡陷入僵局。

“每一条线索都不能放过，
这背后是一个家庭的希望。”面
对困境，徐亮和同事们没有气
馁。在长达一年半的时间里，

专案组民警的足迹遍布全国
多个省市，调取了海量的银行
流水与网络数据，进行了大量
的分析研判与比对筛查。他们
与狡猾的犯罪分子在虚拟世
界里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拉
锯战。

“每当受害人打电话来询问
进展，我们都能感受到他电话背
后的焦虑和期盼。这份信任，是
我们坚持下去的最大动力。”徐
亮说。尽管压力巨大，但办案
民警始终对李志成保持着耐心
沟通，给予他信心与安慰。

转机，出现在不懈努力之
后。专案组通过层层抽丝剥
茧，最终成功锁定关键犯罪嫌
疑人，并摸清了资金流向。在

上级公安机关的统筹协调和相
关地区警方的大力配合下，专
案组果断收网，成功将被骗的
339150元全部追回。

2025 年 11 月 10 日，当收到
资金返还流程全部完成的确认
信息时，徐亮和同事们终于长
舒了一口气。这场历时五百多
个日夜的艰苦追击，迎来了最
终的胜利。

“我真的没想到，这笔钱能
一分不少地追回来！感谢轮台
公安，感谢徐警官和他的同事
们！是他们用实实在在的行
动，守护了我们老百姓的财产
安全，让我真切感受到了什么
是公平正义！”在事后电话回访
中，李志成激动地说。

历时一年半

2024 年 6 月的一天，14 岁的黄波
（化名）到邻居余某家玩。两天后，余某
发现家中失窃，随即向当地警方报案。
接警后，民警依法展开调查，通过调取
视频记录，依法传唤黄波。根据事后询
问笔录，这次问话持续约44分钟。

经警方调查，余某家失窃和黄波无
关。被警方传唤一事，在黄波及其家人
心中留下芥蒂。他们认为，因为余某的
报警导致黄波被警方问话，使其名誉受
损，精神承受压力。于是，黄波在其法
定代理人母亲王某的帮助下，以名誉权
受损为由，将余某诉至海南省陵水黎族
自治县人民法院，要求余某上门赔礼道
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并赔偿精神损
害抚慰金5000元。

法院审理后认为，现有证据仅能证
明余某报警，无直接证据证明黄波精
神受到损害。

法院认为，余某因家中失窃向公安
机关报案，公安机关根据工作流程询问
黄波，系程序性工作行为，并非针对黄
波个人。整个过程中，没有证据证明余

某有散布侵害黄波名誉权的行为，亦没
有证据显示其有捏造其他损害黄波名
誉权的言论，所以余某不构成侵权。公
安机关程序性的询问记录不会在不特
定的人群中传播并造成黄波的社会评
价降低，不能认定黄波名誉受损。据
此，法院驳回黄波的所有诉求。黄波不
服，上诉至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提醒

法律鼓励并保护公民在权益受损
时，通过报警、诉讼等合法渠道寻求救
助。这种行为发生在公民与国家机关
之间，具有私密性和程序性，一般不构
成对他人名誉权的侵害。如果绕过司
法机关，在微信群、朋友圈、公开场合等
无根据地指认他人有违法行为，则很可
能构成诽谤或名誉侵权。不能将“被警
察问话”简单等同于“做了坏事”，社会
应给予涉事未成年人更多保护与引导，
而非标签化指责。

（据《新疆法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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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张秀 通讯员 张丽华
王心曦

家里请的月嫂干了几
天后突然离岗，服务还被
指有瑕疵，劳务费该怎么
算？近日，乌鲁木齐市头
屯河区人民法院审理这样
一起案件。

今年 7 月，乌市王小艳
（化名）为照顾刚出生的宝
宝，雇用了李秀红（化名）
并与其签订《月嫂服务合
同》，约定由李秀红提供 45
天的月嫂服务，每日费用
为 400 元，共计 18000 元。
同时，合同还明确双方的
违约责任，如月嫂提前解
约 需 退 定 金 并 赔 偿 违 约
金，雇主因个人原因解约
则定金不退。之后，王小
艳向李秀红支付了 500 元
定金。

不料，李秀红仅服务了
7天便自行离开。王小艳很
生气，她拿出自己拍摄的视
频、照片，称李秀红经常在
工作时间玩手机、睡觉，
提供的服务不符合合同要
求，拒绝支付劳务费。而
李秀红认为其提供了 7 天
服务，按照合同约定，王小
艳应支付 2800 元劳务费，
而且 自 己 只 是 偶 尔 看 手
机，不存在偷懒现象。

双方多次协商无果，10
月底，李秀红将王小艳诉
至法院，要求支付 2300 元
劳务费。

法院经审理查明，双方
签订的合同是真实意思表
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
约履行。庭审中，双方对李
秀红提供了 7 天服务的事
实无争议，法院予以确认。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第五百零九条规定，当

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
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
当遵循诚信原则，根据合
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
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
义务。

关于王小艳提出的服
务有瑕疵，法院认为，王小
艳提供的视频、照片虽能
证 明 李 秀 红 工 作 不 够 规
范，但不足以否定其已实
际提供月嫂服务的核心事
实。同时，合同约定服务
期限为 45 天，李秀红未举
证证明是双方协商一致解
除合同，其自行提前离岗
构成违约，给王小艳造成
困扰。

最终，法院酌情扣除李
秀红 2 天即 800 元的劳务
费，以弥补王小艳的损失，
判决王小艳向李秀红支付
劳务费 1500 元，驳回李秀
红的其他诉讼请求。

>>法官提醒

履约要守诺，违约需担
责。本案中，月嫂提前离岗、
雇主拒绝付费，本质上都是
违反合同约定的行为。作
为服务提供者，要按合同要
求完成服务，即便有特殊情
况要解约，也得提前和雇主
协商一致;作为雇主，若觉
得服务有瑕疵，应及时固
定证据，并依法理性维权，
不能简单以拒付劳务费的
方式处理问题。

生活中，不管是请月嫂
还是做家政，一定要签订
书面合同，把服务期限、费
用标准、工作内容、违约责
任等关键条款写清楚，避
免口头约定说不清、道不
明。如本案中，合同明确了
每日服务费用，为法院核
算报酬提供直接依据。

（据《新疆法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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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台公安为受害人全额追回被骗的30余万元


